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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906

证券简称：华阳集团 公告编号：

2023-084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

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1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0年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

股票期权的4名原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6名激励对象所在的下属公司绩效考核未

达到2020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不得行权。 根据公司2020年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及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对上述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合计36,000份予以注销。

鉴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1年激励计划” ）中9名原激励对象离职已

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26名激励对象所在的下属公司绩效考核未达到2021年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期行权条件，不得行权；第一个行权有效期届满共有261名激励对象持有的股票期权到期未行权。根

据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对上述

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800,410份予以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和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关于注销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2）、《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0）。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上述股票期

权注销事宜已于2023年10月23日办理完成。 本次注销的部分股票期权尚未行权，注销后不会

对公司股本造成影响。

本次注销2020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及2021年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事项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程》 及公司2020年激励计划、2021年激励计划等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88693

证券简称：锴威特 公告编号：

2023-011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营业

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3年9月11日、2023年9月27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

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9

月12日、2023年9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锴威特半导体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及修

订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工作，并取得了苏州市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

业执照》，相关变更登记事项如下：

名称：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3237703256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罗寅

注册资本：7368.4211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5年01月22日

住所：张家港市杨舍镇华昌路10号沙洲湖科创园B2幢01室

经营范围：半导体分立器件、集成电路和系统模块的生产、设计、测试、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软件设计、开发、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587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

2023-048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取得一项澳大利亚商标注

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1项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颁发

的商标注册证书，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注册号：2337277

注册日期：2023年10月3日

有效期至：2033年2月24日前

申请商标：

注册人名称：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人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清水河社区清水河一路112号深业进元大厦塔楼

2座1805

注册国家：澳大利亚

注册商品/服务：国际分类第9类：

1.发光二极管；（LED）；显示器；2.交互式触屏终端；3.视频显示屏；4.自动柜员机；5.演播室使用

的数字视频设备；6.广告展示设备（电动或发光）；7.计算机外围设备；8.电子显示面板；9.电子公告

牌；10.具有人工智能的人形机器人；11.触摸感应电子屏幕；12.照明控制装置；13.放映设备；14.已录

制的计算机程序；15.可下载的计算机程序；16.发光式电子指示器。

国际分类第35类：

1.户外广告；2.广告片制作；3.商业橱窗布置；4.通过体育赛事赞助推广商品和服务；5.广告宣传。

上述商标注册证书的取得， 一方面有助于公司在海外加强商标保护， 维护公司的知识产权权

益；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公司品牌和国际市场知名度，对开拓国际市场具有积极意义。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3588

证券简称：高能环境 公告编号：

2023-092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2日（星期四）上午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3年10月26日(星期四)至11月1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stocks@bgechina.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3年10月30日发布公司2023年

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

计划于2023年11月2日上午10:00-11:00举行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

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2日（星期四）上午10:00-11: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3、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总裁：凌锦明先生

独立董事：徐盛明先生

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吴秀姣女士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张炯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11月2日上午10:00-11: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10月26日(星期四)至11月1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stocks@bgechina.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安先生

联系电话：010-85782168

联系传真：010-88233169

联系邮箱：stocks@bgechina.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601963

证券简称：重庆银行 公告编号：

2023-054

可转债代码：

113056

可转债简称：重银转债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发

行完成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2021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本行拟发行不超过人民币70亿元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重庆监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本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

发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

本期债券于2023年10月18日簿记建档，并于2023年10月20日完成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人民币25亿元，前5年票面利率为4.50%，每5年调整一次，在第5年及之后的每个付息日附发行人有

条件赎回权。 本期债券将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债券登记和托管。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批准，用于补充本行其他一级资本。

特此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907

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

2023-043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及通过

GMP

符合性检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2月成为奥美沙坦酯氨氯地平片的上

市许可持有人（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并于近日收到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该

药品的《药品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号：渝20150018）、《药品GMP符合性检查结果通知书》（编号：

渝GMP20230040），具体情况如下：

一、《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内容

奥美沙坦酯氨氯地平片（国药准字H20223939）生产场地增加“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板桥路

143号503车间片剂生产线” ，本次变更伴随或引发关联变更的，企业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完成关

联变更的批准、备案后实施或报告。

***

二、变更后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具体内容

企 业 名 称 ：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许 可 证 编 号 ： 渝20150018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002262038944463

分 类 码 ： AhzyBhzChDh

注 册 地 址 ： 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

法 定 代 表 人 ： 游洪涛

企 业 负 责 人 ： 游洪涛

质 量 负 责 人 ： 邓林

质 量 受 权 人 ： 王茜

生 产 负 责 人 ： 周帮建

有 效 期 至 ： 2025年11月09日

生 产 地 址 和 生 产 范 围 ：

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颗粒剂，小容量注射剂，原料药，冻干粉针剂，粉针剂，

散剂，软胶囊剂，片剂，硬胶囊剂，中药前处理及提取，吸入溶液剂，滴剂***

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板桥路143号：粉针剂，冻干粉针剂，片剂，硬胶囊

剂，软胶囊剂，颗粒剂，散剂，中药前处理及提取，中药饮片，滴剂（胶囊剂）***

三、《药品GMP符合性检查结果》相关信息

企 业 ：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药 品 名 称 奥美沙坦酯氨氯地平片

编 号 ： 渝GMP20230040

检 查 时 间 ： 2023年9月25日至9月27日

检查范围与生产场地 ：

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板桥路143号503车间片剂生产线：奥美沙坦酯氨氯地平

片（国药准字H20223939）。

检 查 结 论 ：

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版）》的要求，通过上市前药品GMP符合

性检查。 本次检查发现的缺陷不代表企业存在的全部问题。 企业从事药品生产

活动，应当持续符合药品GMP有关要求。

四、药品适应症及用法用量

适应症：奥美沙坦酯氨氯地平片用于治疗原发性高血压。 本固定剂量复方适用于单用奥美沙坦酯

或单用氨氯地平治疗血压控制效果不佳的成人患者。

用法用量：药片应用足够量的水吞服（如，一杯水），药片不能咀嚼，应在每日同一时间服用。 成人

本品推荐剂量是每日1次，每次1片。

五、其他相关情况

奥美沙坦酯氨氯地平片是新一代“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钙通道阻滞剂（ARB+CCB）” 单片复

方降压药，适用于单用奥美沙坦酯或单用氨氯地平治疗血压控制效果不佳的成人患者，每天用药一次

即可满足24h长效、强效、平稳的降压要求，提高用药依从性，同时可为心脏、肾脏等靶器官带来多重保

护。奥美沙坦与氨氯地平二者联合不仅降压机制协同，且可减少氨氯地平所致的外周水肿发生率，二者

合用是强强联合的典范，被列入国际国内多项高血压管理指南，是适合大多数高血压患者的首选联合

降压方案。

六、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已于2023年2月成为奥美沙坦酯氨氯地平片的上市许可持有人 （详见公司公告， 公告编号

2023-005），本次《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及奥美沙坦酯氨氯地平片获得GMP符合性检查通过的结

果，表示公司新增为该药品的生产场地且该药品可以正式在公司生产，有助于公司优化产品结构，提高

公司产能利用率，形成产能规模化效应，同时有利于公司对产品质量进行把控，以满足市场需求。 公司

将尽快开展市场营销工作。

本次《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及获得药品GMP符合性检查结果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由

于药品的生产和销售受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

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一）《药品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号：渝20150018）；

（二）奥美沙坦酯氨氯地平片《GMP符合性检查结果通知书》（编号：渝GMP20230040）。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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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提别提示：

1、卫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4人，回购注销限制

性股票数量合计109,423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3,368,762,244股的0.0032%，回购资金总金额

576,053.20元。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3,368,762,244股变更为3,368,652,821股。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基本情况

1、2021年1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拟首次授予105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307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30.7万

股，首次授予价格与预留部分的授予价格均为每股15.88元。

2、2021年2月8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

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3、2021年2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实际向92名激励对象授予股份数量为307万股。

4、2021年6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回购价格、回购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首次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激励

资格，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其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进行回购注销；根据公司2020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回购注销的数量由4.5万股调整为6.3万股，回购注销的价格由

15.88元/股调整为11.22元/股。 2021年7月16日， 公司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5、2021年7月6日， 公司内部对激励计划拟进行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

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21年7月6日至2021年7月26日。于公示期间，公司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

象有关的任何列入本激励计划对象名单的人员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或不符合公司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的异议。

6、2021年7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向6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因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实

施，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由30.7万股调整为42.98万股；授予价格由15.88元/

股调整为11.22元/股，除此之外其他事项保持不变。

7、由于公司后续股份回购程序的实施，致使前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未能如期完成登记。

据此，公司决定重新授予前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并于2021年11月12日对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重新

授予的6名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2021年11月12日至2021年11月24日。 于公

示期间，公司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列入本激励计划对象名单的人员不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或不符合公司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的异议。

8、2021年11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以2021年11月24日为授予日，向6名激励对

象授予42.98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1.22元/股。

9、2022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确认公司首次授予

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公司本次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87名，可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200.2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64%；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

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同意回购并注销其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3.10万股。 因公司拟实

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本次回购注销数量应进一步调整为32.34万股，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 2022年4月11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0、2022年11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确认公

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公司本次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

共计6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420,9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25%；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6名原激

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 同意回购并注销其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207,878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2年12月12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1、2023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确认公司首

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公司本次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79名，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219.2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51%。

12、2023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预留部分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同意回购

并注销其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02,841股； 首次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因2022年度个人

层面的绩效考核结果为C档，同意回购并注销其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6,582股。 本次回

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09,423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

1、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第十四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本激励计划的处理”的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被公司辞退、被公司裁员、

解除劳动关系等原因而离职，自离职之日起，其已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可以解除限售；其未

满足解除限售条件和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预留部分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

励资格，公司将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2、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第九章“二、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 中“（四）激励对象个

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的规定，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

度×个人层面标准系数，当绩效评价结果为合格（C），个人层面标准系数为80%，当期限制性股票未解

除限售的部分，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2022年度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结果为C档， 满足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除限售的80%的解除限售条件，公司将对其当期20%未解除限售的部分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

综上，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将上述人

员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数量

根据公司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和《激励计划（草案）》的规

定，公司应当就利润分派的实施对本次回购注销的价格、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1、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 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时获授限制性股票35,000

股，其中50%部分（即17,500股）已解锁并于2022年4月8日上市流通，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前述2名离职

激励对象持有的剩余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即17,500股） 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因公司2020年度、

2021年度、2022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调整后的回购注销数量为47,992股。

2、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于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时获授限制性股票

56,000股，其中50%部分（即28,000股）已解锁并于2022年12月8日上市流通，公司董事会决定将该离

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剩余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即28,000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因公司2021年度、

2022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调整后的回购注销数量为54,849股。

3、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 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时获授限制性股票40,000

股，因其2022年度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指标为C档，满足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该期解

除限售比例为30%）的80%的解除限售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对其当期20%未解除限售的部分限制

性股票（即2,400股）进行回购注销。因公司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

调整后的回购注销数量为6,582股。

综上，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09,423股。

（三）本次回购注销的价格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15.88元/股， 因公司2020年度、2021年度、2022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调整后的回购注销价格为5.26元/股。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11.22元/股， 因公司2021年度、2022年半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的实施，调整后的回购注销价格为5.26元/股。

三、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9月25日出具了天健验〔2023〕525号验资报告，对

公司截至2023年8月21日止的减少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进行了审验，验资报告原文摘要如下：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368,762,244.00元，实收股本为人民币3,368,762,244.00元。 根据

贵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修改后章程的规定，对由于绩效考核结果或个人离职等原因

不再满足股权激励条件的吴桂林、张成龙、夏东辉和代政4名股权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109,423股予以回购注销，贵公司申请减少注册资本人民币109,423.00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3,368,652,821.00元。 经我们审验，截至2023年8月21日止，贵公司已减少实收股本人民币

109,423.00元。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减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368,762,244.00元，实收股本为人民

币3,368,762,244.00元， 已经本所审验， 并由本所于2023年3月14日出具 《验资报告》（天健验

〔2023〕91号）。 截至2023年8月21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368,652,821.00元，实收股本

为人民币3,368,652,821.00元。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

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3,553,072 0.11 -109,423 3,443,649 0.10

高管锁定股 1,611,180 0.05 - 1,611,180 0.05

股权激励限售股 1,941,892 0.06 -109,423 1,832,469 0.0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365,209,172 99.89 - 3,365,209,172 99.90

合计 3,368,762,244 100.00 -109,423 3,368,652,821 100.00

五、本次限售性股票回购注销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

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卫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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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64

证券简称：盘龙药业 公告编号：

2023-094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709号）同意注册，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已向13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9,352,740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2.29元/股。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参与认购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前后，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不变，本次发行前后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情况（股） 持股比例 持股情况（股） 持股比例

谢晓林 董事长、总经理 37,189,932 38.3685% 37,189,932 34.9921%

吴杰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675,000 0.6964% 675,000 0.6351%

张志红 董事、副总经理 1,125,000 1.1607% 1,125,000 1.0585%

张德柱 董事、副总经理 113,800 0.1174% 113,800 0.1071%

谢晓锋 董事 735,000 0.7583% 735,000 0.6916%

张水平 董事 1,131,750 1.1676% 1,131,750 1.0649%

牛晓峰 独立董事 - - - -

任海云 独立董事 - - - -

焦磊鹏 独立董事 - - - -

罗庆水 监事会主席 200,000 0.2063% 200,000 0.1882%

朱文锋 监事 90,000 0.0929% 90,000 0.0847%

马慧 监事 20,000 0.0206% 20,000 0.0188%

陈哲坤 （职工代表）监事 2,000 0.0021% 2,000 0.0019%

熊太林 （职工代表）监事 - - - -

黄继林 副总经理 30,000 0.0310% 30,000 0.0282%

孟重 副总经理 50,000 0.0516% 50,000 0.0470%

祝凤鸣 财务总监 247,500 0.2553% 247,500 0.2329%

合并 41,609,982 42.9287% 41,609,982 39.1510%

特此公告。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225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53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解除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了大股东刘百宽先生、

刘百春先生关于其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解除股权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股东刘百宽先生股权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刘百宽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无限售流通股9,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9%）和高管

锁定股24,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3%）因个人资金需求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已于2023年10月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质押登记手续。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股数（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

到期日期

质权人 用途

刘百宽 是 9,000,000 6.81% 0.89% 否 否

2023年10

月19日

2024年10

月18日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个人融

资需求

刘百宽 是 24,600,000 18.60% 2.43%

高管

锁定

股

否

2023年10

月19日

2024年10

月18日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个人融

资需求

合计 33,600,000 25.41% 3.33%

注：本公告各表格中若比例合计项与各分项之和不一致，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2、股东刘百春先生股权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刘百春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无限售流通股23,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5%）因个人

资金需求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已于2023年10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股数（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

到期日期

质权人 用途

刘百春 是 23,700,000 23.07% 2.35% 否 否

2023年10

月20日

2024年10

月18日

中原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个人融

资需求

（二）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刘百春先生于2020年10月27日将其所持有的无限售流通股2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98%）因个人资金需求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2022年4月由于市

场波动，刘百春先生就上述交易补充质押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0%），现刘百春先生就该

次质押股份办理了购回业务， 已于2023年10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解除质押手续。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冻结/拍卖等股

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解

除日期

质权人

刘百春 是 20,000,000 19.47% 1.98%

2020年10月

27日

2023年10月

20日

中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刘百春 是 2,000,000 1.95% 0.20%

2022年4月

25日

2023年10月

20日

中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合 计 - 22,000,000 21.41% 2.18%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刘百宽先生、刘百春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百宽家族成员。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60,202,66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5.75%。

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52,614,1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10%，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58.65%。 刘百

宽家族成员中有质押情形的股东详细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刘百宽

132,245,

727

13.09% 50,800,000 84,400,000 63.82% 8.35% 51,600,000 61.14% 47,584,295 99.45%

刘百春

102,742,

266

10.17% 66,514,184 68,214,184 66.39% 6.75% 0 0% 0 0%

刘百庆 11,370,695 1.13% 0 0 0% 0% 0 0% 0 0%

刘国威 5,649,398 0.56% 0 0 0% 0% 0 0% 0 0%

霍素珍 5,356,104 0.53% 0 0 0% 0% 0 0% 0 0%

霍戊寅 716,965 0.07% 0 0 0% 0% 0 0% 0 0%

刘国勇 167,003 0.02% 0 0 0% 0% 0 0% 0 0%

刘彩丽 85,464 0.01% 0 0 0% 0% 0 0% 0 0%

刘彩红 16,538 0.00% 0 0 0% 0% 0 0% 0 0%

闫瑞铅 20,000 0.00% 0 0 0% 0% 0 0% 0 0%

闫瑞鸣 21,907 0.00% 0 0 0% 0% 0 0% 0 0%

西藏昌

都市合

众创业

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

合伙）

1,810,602 0.18% 0 0 0% 0% 0 0% 0 0%

合 计

260,202,

669

25.75%

117,314,

184

152,614,

184

58.65% 15.10% 51,600,000 33.81% 47,584,295 44.23%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无关。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百宽家族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86,30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8.54%，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33.17%，对应融资余额为14,3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

押股份数量为143,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21%，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55.19%，对应融资余

额为23,800万元。 股权质押融资的款项全部用于股东个人资金需求，一年内可通过滚动还款等方式将

质押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加上年度分红及个人自有资金，资金偿付能力有保障。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百宽家族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百宽家族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

义务履行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交易协议；

2、股份质押购回凭证；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312

证券简称：川发龙蟒 公告编号：

2023-067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激励对象4名，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140,000股，其中涉

及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30,000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10,000股，合计占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2.2686%，约占回购注销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074%。

2、本次回购注销3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回购价格为首次授予价格（8.49元/股）与市场价格孰低

（即8.49元/股），回购金额为1,103,700元；1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回购价格为预留授予价格（8.05元

/股）与市场价格孰低（即8.05元/股），回购金额为80,500元，本次回购金额总额为1,184,200元，回购

价款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3、截至2023年10月23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已回购

股票的注销手续。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

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

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和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或“本次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

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其已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本次回购事项已经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及实施情况

1、2021年11月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及《关于核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1年11月8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公司于2021年11月9日通过公司OA系统

发布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对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姓名及职

务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21年11月9日至2021年11月19日，公示期为11天。 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

可向公司监事会反馈意见。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或组织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3、2022年2月1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核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的议案》。 公司针对

激励对象数量、拟授予股份数量及授出权益分配、首次授予权益的股份支付费用及摊销情况以及参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进行了更新。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于

同日披露了《关于股权激励事宜获得四川省国资委备案同意的公告》，公司已收到四川省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对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备案有关

事项的复函》（川国资函[2022]12号），原则同意公司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4、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并于2022年2月19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

2022-027）。

5、2022年2月25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

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

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并于同日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2-036）。

6、2022年3月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

会认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董事会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320名激励对象授予1,219.30万股限制性股票，确定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3月4日，授予价格为8.49元/

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及首次授予

事项进行审核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2年5月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9），公司已完成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本激励计划

首次实际授予激励对象为143人，实际申请办理首次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96.50万股，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2年5月27日。

8、2022年7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向符合授予条件的49名激

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124.125万股，确定预留授予日为2022年7月28日，授予价格为8.05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和预留授予事项

进行审核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9、2022年9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40），公司已完成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工作，本激励计划

预留实际授予激励对象为42人，实际申请办理预留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20.625万股，预留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2年9月20日。

10、2022年10月25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2名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35,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其中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15,000股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2.14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120,

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首次授予价格（8.49元/股）与市场价格孰低。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2022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于2023年1月18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已回购股票的注销手续。

11、2023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3名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35,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其中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5,000股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2.14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10,000股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首次授予价格（8.49元/股）与市场价格孰低。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2023年4月24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于2023年6月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已回购股票的注销手续。

12、2023年8月9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4名离职的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4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拟回购注销3名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30,000股，回购价格为首次授予价格（8.49元/股）

与市场价格孰低（即8.49元/股）；1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0,000

股，回购价格为预留授予价格（8.05元/股）与市场价格孰低（即8.05元/股）（“市场价格” 是指公司董

事会召开审议回购该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当日的收盘价即8.55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13、2023年8月28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于2023年10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已回购股票的注

销手续。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1、回购注销原因

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第十四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本激励计划的处理”中“（三）激励对象

离职”的规定，激励对象合同到期且不再续约或主动辞职的，其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与市场价格孰低原则进行回购注

销。

本次激励计划中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有4人因个人原因主动向公司提出离职， 已不符合

激励对象资格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2、回购注销数量及价格

4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40,000股， 约占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2.2686%，约占回购注销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074%。

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第十五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

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事项，公司应当按

照调整后的数量对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基于此部分限制性股票获得的公司

股票进行回购。

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时，激励对象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

现金分红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由激励对象享有，原则上由公司代为收取，待该部分限制性股票解

除限售时返还激励对象；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除限售，对应的现金分红公司收回，并做相应会计

处理。 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利润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拟回购

并注销的35,000股限制性股票）1,892,096,39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2.200000元人民

币现金” ，激励对象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取得的现金分红由公司代为收取，因此本次回购注销涉及

的回购数量及价格均无需调整。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40,000股，其中涉及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30,000股，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10,000股。 3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回购价格为首次授予价格（8.49元/股）与市场价格孰

低（即8.49元/股），1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回购价格为预留授予价格（8.05元/股）与市场价格孰低

（即8.05元/股）。 “市场价格”是指公司董事会召开审议回购该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当日的收盘价即

8.55元/股。

3、回购注销的金额及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回购金额为1,184,200元，回购价款为公司自有资金。

4、验资情况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进行了验资并

出具了《验资报告》（川华信验[2023]第0061号）。 根据验资情况，公司回购限制性股票140,000股，减

少总股本人民币140,000元。

5、回购注销情况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已于

2023年10月23日办结。

三、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26,764,602 27.84% -140,000 526,624,602 27.83%

高管锁定股 9,729,300 0.51% 0 9,729,300 0.51%

首发后限售股 510,474,052 26.98% 0 510,474,052 26.98%

股权激励限售股 6,561,250 0.35% -140,000 6,421,250 0.3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365,331,792 72.16% 0 1,365,331,792 72.17%

三、总股本 1,892,096,394 100.00% -140,000 1,891,956,394 100.00%

注1： 以上股本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

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注2：上表数据如存在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影响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及核心骨干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公

司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